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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企合作支撑种业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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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杂交稻新品种创制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88）

摘要：农业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育种技术的发展和优异新品种的推广为保证粮食产量和安全作出了

巨大贡献。在当前我国种业企业创新能力与跨国巨头仍有较大差距的形势下，加强科企紧密合作是解决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研

究“两张皮”问题，促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民族种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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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现代农业的芯片，种业的竞争就是科技

竞争。我国种业因发展时间短，与国际巨头相比仍

有差距。特别是种业企业“小、散、弱”的格局未得

到根本改观，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 [1]，这就需要进

一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科企紧密合作能从协

同攻关和机制创新方面促进我国科技资源的合理配

置，提升适合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产出，实现好成果

的高效转化。

1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1.1　转化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转

化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对科技成果的本身也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

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

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

其申请品种繁殖材料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

源的规定。在品种著录事项变更登记方面，要求外

国申请人提供主体资格的合法性证明文件。同时，

将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著录事项变更登记信息不真

实规定为可以宣布品种权无效的情形，为维护本国

利益留出回旋余地。二是，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

度和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之间的协调。中国是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一国

生物资源被视为国家主权范围，遗传资源的取得须

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同意，而且提供

遗传资源的国家，有权“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此资

源成果及商业和其它方面利用此种资源所获得的利

益”。因此，要注意研究探讨植物新品种制度与基因

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存在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关系，

以尽可能达到两者的平衡。对于原始来源为中国的

外国品种申请，要求申请人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相关规定，签订惠益分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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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2]。《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对科技成果定义为：

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

成果。与科研院所相比，科技型企业有天然的科技

成果转化功能。特别是“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企

业，在产业化研究和推广方面均有一定的基础。其

商业化育种立项和考评等过程中就有来自市场推

广、种子生产加工和财务投资等各方面的压力，能保

障科技成果符合市场需求。

1.2　种业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

前，我国农业用种长期处于“四自一辅”（依靠农业

生产合作社开展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

剂）状态 [1]。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

实施以来，我国种业才真正地全面放开，导致我国种

业整体实力与拜耳、科迪瓦等国际巨头仍有差距，特

别是商业化育种的能力。自 2011 年国务院颁布《关

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来，我

国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目前仍有超过 4000 家种

业公司，而且大部分不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正在发生结构

性改变，农业人员老龄化、耕地面积减少、环境恶化、

极端气候频发以及对粮食品质需求的提高，对我国

农业特别是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2019
年农业农村部指出：全面提升新时代种业自主创新

力、持续发展力、国际竞争力，做强农业高质量发展

“芯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保障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与此同时，中国种业

“走出去”和国际种业巨头进入中国等因素，使得中

国种业迫切需求好的、大的科技成果。以杂交水稻

产业为例：尽管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世界领先，但市

场对品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聚合优质、高产、多

抗、广适、适宜机械化生产等优异性状于一体；杂交

水稻种子在海外市场虽受欢迎，但国际种业巨头已

经取得了不俗的表现，如拜耳作物科学每年在印度

销售杂交水稻种子 15000t，已经占据印度 45% 的杂

交种市场；BASF 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开展耐除

草剂水稻研究等。

2　科企合作是破解种业科技难题的重要途径
2.1　科研机构拥有领先的科研实力　由于种业的

特性，世界上的所有种业公司直接种子业务营业收

入均相对较小。但由于种业处于农业生产的核心

位置，关乎到国计民生，每个国家都很重视种业的

研发。特别是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种业科技研

究体系。2010 年，我国已有种植业科研院所（不含

中国科学院和高校）703 家，投入育种科研人员达 
36 万人 [3]。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为

例：2018 年有创新团队 21 个、研究组 50 个；国家级

科研平台 25 个、省部级平台 15 个。这些科研人员

和平台使得我国种业基础研究成果世界瞩目。我国

科学家在水稻遗传学和功能基因组学领域取得了瞩

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水稻复杂农艺性状基因解析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开创了以

水稻为模式作物研究复杂性状基因调控网络的新领 
域 [4-5]。2017 年 2 月国际著名期刊 Nature Plants 发表

的 A Chinese renaissance 专评文章认为，中国已经引

领水稻乃至作物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 [6]。

2.2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需要科企合作　创新型

国家建设需要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8]（以下简称“荃银高科”）、山东登海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9]、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也曾于 2012 年联

合组织实施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项，帮助

企业快速发展。但是，部分种业企业缺乏创新源动

力，其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兼并重组，获得外延式的快

速增长，但由于核心竞争力优势不强，形成“虚胖”

的现象，也因为没有研发体系很难兼并重组到优质

资产。同时，也有部分企业较为盲目，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建设的生物育种研究体系，因缺乏科企合作，不

能把握发展方向，并未有效地发挥相应功能。与国

际大公司比较，当前我国种业企业创新之路迫切需

要科技合作的支撑。

3　科技合作助力荃银高科发展
荃银高科于 2002 年在安徽合肥成立，当时是由

自然人投资成立的纯民营种业企业。公司成立之初

提出了“科技先行、资本与实业相结合、国内外同步

发展”的战略，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层面，公司立足自

身实际，在不同发展阶段积极开展科企合作，实现了

快速发展。

3.1　上市前创业期（2002-2009 年）　荃银高科由

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张海银先生和安徽省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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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终身名誉院长李成荃女士共同创立。科学家和

企业家共同创业，赋予了荃银科企合作的基因。公

司拿出 35% 的期权股紧密聚合了 5 省 6 位高水平

育种专家，保障了公司研发起点高、少走弯路。正是

在唐传道、杨振玉、李传国等创始股东，也是知名专

家的帮助下，荃银高科科研工作明确了目标、少走了

弯路。创业期还开展联合申报实施项目、设立横向

课题、合作开发科研成果等产学研合作方式，使得企

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与中国水稻所开展中 9A 的合作，使企业在积

累期获得了市场和利润，更因此参与获得了 2005 年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利用安徽农业大学的恢复系

安选 6 号与公司自主选育的不育系新安 S 配组选育

而成超级稻新两优 6 号，该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253.33 万 hm2，促进了公司成功上市；双方还共同成

功申报了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获得了

2011 年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2　上市后发展期（2010-2015 年）

3.2.1　合作方式　2011 年公司与安徽省农科院共

建分子育种联合实验室，重组安徽华安种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种业），在全国率先实施科企

合作新模式。同年，与铁岭市农科院合作设立辽宁

铁研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研种业）。公

司也进一步扩大科企合作规模，探索开展转基因产

业化研究，以及抗病、抗虫、优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和海外走出去育种。已利用的基因有：Pigm、Pi2、
Pi9、Bph14、Bph15、Badh2、Sdd、Dep1、Xa21、
Xa23 等。持续开放合作，以结果导向解决合作中的

问题。与此同时，公司创新地联合安徽农业大学、共

青团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发起并开展了“现代青

年农场主”培育计划。

3.2.2　合作成效　子公司快速发展。重组后的华安

种业注册资本增长 5.4 倍，总资产增加了 5400 万元；

重组后的铁研种业从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变成了营

业额增长 12 倍，每年盈利超 200 万的公司。

高效使用 MAS 育种。以抗稻瘟病基因使用为

例，目前荃银高科的杂交水稻材料稻瘟病综合抗性

指数均低于 4.0，参试的所有组合稻瘟病抗性指标均

达标。

加大海外科研工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合作参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项目，

在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水稻试种，开拓了非

洲业务。与安徽省农科院合作开展适宜非洲的玉米

育种，公司已经成为世界银行采购援非种子的唯一

中国企业，并入选安徽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科技

创新成果展。

成果持续产出。为发挥荃 9311A 更大的社会价

值，公司制定了广泛合作、共赢发展的开发机制，吸

引了中国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科院、福建省农科院

等优势育种单位和育种家，以及部分行业龙头企业

与公司签署荃 9311A 技术合作协议。2016-2018 年

已经审定的荃 9311A 系列组合共 45 个，合作选育的

达 41 个，如荃优华占（荃 9311A/ 华占，与中国水稻

所合作选育），荃优丝苗（荃 9311A/ 五山丝苗，与广

东农科院合作选育），年推广面积均超过 6.67 万 hm2。

转基因技术取得突破。通过与浙江大学、中国

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承担“转基

因抗虫玉米双抗 12-5 产业化研究”课题，并取得了

系列成果。

3.3　新时期科企合作的机制创新　2016 年 8 月，在

农业农村部支持下，公司牵头成立国家水稻商业化

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国家水稻商业化

联盟），以“立足水稻种业、面向市场需求、着眼设计

育种、创新合作机制、实现共赢发展”，搭建适宜自

身发展需求的商业化育种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 [8]。2020 年 1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文认

定国家水稻商业化联盟为“首批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同时也是首批认定的“标杆联盟”。

3.3.1　技术协同攻关　基于基因组学成果开展分子

设计育种：对公司核心材料进行深度测序，根据公司

的需求，提出育种方案；各科学家团队结合自身优势，

利用已知的功能基因，在不同生态区域开展相关材料

改良和配组工作，高效地选育出系列强优势组合。

3.3.2　联盟机制创新　公司投资 230 万元在三亚建

设国家水稻商业化联盟南繁基地，提供食宿、用工等

服务。2019 年 7 月 3 日，国家水稻商业化联盟“实

体化”成果：由荃银高科与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以及近

20 位科学家自然人共同投资的实体化公司——上

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

限公司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得到《农民日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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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时报》等媒体的关注。

3.3.3　与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　公司联合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在中科院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设立“荃银创新人才奖学金”；中

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帮助公司培养科研人员，

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立院士工作站等。

3.4　企业发展情况　科企合作为公司提供了好的

科技成果，也帮助公司建设了科研队伍，促进自主选

育出了一系列新品种。目前，公司是全国种业综合

排名前四的上市公司、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拥有 16 家控股公

司，并在孟加拉和安哥拉设立公司；2018 年公司职

工人数 745 人，营业收入 9.1 亿元（图 1）。拥有农

业农村部杂交稻新品种创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平台，是农业部首批

颁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获商务部对外技术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

格、国家级“星创天地”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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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18 年荃银高科营业收入和研发投入关系图

4　科企合作有关建议
4.1　进一步完善科企合作的制度　鼓励科研人员

到企业入股兼职，特别是有领导职务的研发人员；从

制度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后顾之忧；加大对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支持，拨付科技成果宣传、推广

工作专项经费。

4.2　优化产业化研究管理　区别管理基础研究和

产业化研究，将产业化研究推向市场，鼓励科企合

作；从职称评定方面将产业化研究人员引导为农业

技术推广系列职称，降低文章考核指标；鼓励科研机

构开展稻曲病、赤霉病、机械化生产等产业发展中的

共性、难点问题研究。

4.3　科研项目实现从“研学产”到“产学研”　增加

企业科技人员在产业化项目立项论证和考核验收过

程中所占的比例；鼓励多种形式签订成果转化经费，

降低科研单位成果转化门槛费用；强化产业化目标

考核、奖惩到位。

4.4　配套措施　科研机构成果转化优先支持国内

单位，建立农业科技中文情报系统，建立科技成果转

化诚信机制。

4.5　企业做好自身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任何

合作的前提都是基于互惠互利，也只有能促进合作

方发展的合作才具有可持续性。荃银高科的科企合

作不断深入，开始于前期的诚信经营，发展于公司的

不断壮大。如今荃银高科已经建立了在产业化研究

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科研体系，有利于开展高水平

科企的紧密合作。

5　小结
荃银高科的成功发展经验就是科企合作支撑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不仅是种业，也不仅是科企

之间，合作的本义就是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

合的一种联合行动。中国种业的科企合作在振兴民

族种业的共同目标下，科研机构和企业都要讲诚信、

互相帮助，才能取得好的科技成果，才能在“种业报

国”的道路上，实现企业、科学家、农民和产业的全

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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